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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治天下不可以无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南宋）朱熹

赓续中华司法文明 以审判监督保障司法公正
□ 文 波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哀牢山区，当
地的哈尼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
至今恪守着其祖先创制的梯田“木刻
分水”法，用以合理分配水源、灌溉
梯 田 。“ 木 刻 分 水 ” 堪 称 一 部 立 在

“梯田上的法律”，寓法于分水，契合
生态平衡规律，公平调节利益分配关
系，严格规范农耕用水生产秩序，为
合理有效地利用水资源及避免村寨、
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营造了和谐稳
定的社会环境。

环境之道开沟筑渠引水。绵延起
伏的哀牢山山高水长，勤劳的哈尼族
等少数民族群众利用哀牢山地势地
貌、自然环境和农耕生产条件，等高
而建层层梯田。梯田离不开水，若没
有水就会荒废甚至失去其“生命”。
千百年来，哀牢山的哈尼族等少数民
族通过村子出面、村民出力开沟筑

渠，利用复杂的水渠系统将水从山顶
的密林处引入梯田，构建了森林、村
落、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循环
农业系统。

公平之道调节利益分配关系。从
古至今，资源分配是社会发展的关键
性问题，无视资源分配或分配不均，
会发生利益矛盾激化，引发社会秩序
的混乱。梯田之水来之不易，既不能
恣意使用，也不能浪费。同时，梯田
用水量大，在生产和枯水季，极易因
水资源分配利用不均引发纠纷，因而
从开沟挖渠、投工投料到水沟权属、
水量分配、沟渠管理和维修等都需要
精心协调管理，须找到一个合理分配
水资源的办法。对此，为保证所有的
梯田不论位置高低、面积大小、距离
远近、丰欠水年都能得到有效地灌
溉，防止村落之间、村民之间因梯田
用水发生纠纷，化解用水矛盾，哀牢
山的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先民们发明了
一套严密有效的“木刻分水”用水制
度。“木刻分水”具体做法：选用一
根防腐耐用的木料，按照田块面积大
小和村民事先商定的用水量为度，刻
成凹槽制成分水器安放在沟道的分水
口处，让流水按照分水计量分别流入
分水沟，到了下一个水沟分水的地

方，又根据每条小
水沟所需灌溉梯田

面积和村民事先商定的用水量刻成凹
槽再制成分水器再次分水，总水沟流
出的水，经过若干道木刻后流入每块
梯田。分水器凹槽有 2 口的，甚至有
4、5 口以上的，不同的分水器凹槽
水容量代表不同的用水量，开口刻度
及其数量取决于田块面积和村民的商
定，不得擅自更改。凹槽口大，水流
大；反之，则小。随着沟水流动调节
了各村落、村落下各组、各家各户的
梯田用水，保证了水资源公平、公正

地得到了分配。
规范人们的生产用水行为。“木

刻分水”法采取村集体负责制，全体
村民共同遵守，由村民共同选出的管
沟人具体执行。管沟人主要职责为巡
查和维修水沟，管理分水木刻等任
务。共同约定以经济或兑工兑粮等物
质方式供养管沟人。当梯田沟渠需要
定时大修或遭严重损毁时，村里会组
织全体农户出人出力维护抢修；分水
器损坏或不能用时，管沟人会报请村

集体召集村民会议商议决定补修、置
正、更换。村民服从村里的“木刻分
水”管理并配合管沟人承担相应的义
务，如清理爱护分水器、清理分水口旁
的杂物，向管沟人报告分水口损坏情况
和反映分水器的相关要求及遵守放水时
段的安排等。承担“过水田”的农户还
需自觉履行自家梯田保持给下一台梯田
正常排放供水的义务。对不按分水器用
水户、故意破坏分水器的行为人，村集
体出面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的村民会议
商定处罚。处罚方式有物质处罚和经济
制裁两种方式。这些分水规定保证了

“木刻分水”制度的有序运行和梯田农
耕的顺利生产。

和谐之道维护山水人田融洽秩序。
公平是秩序的前提和条件，没有良好的
秩序便没有社会和谐。“木刻分水”从
开沟修渠、利益分配到权益维护、义务
履行、制度保障等整个用水体系都处处
体现了公平，为梯田山水人田提供良性
循环的重要保障。如按照约定，村民必
须严守“木刻分水”的种种规定，不可
擅自将木刻挪动或者修改，若遇违反木
刻分水制度，要对此进行惩罚，避免了
因水资源分配不均而引发的矛盾和冲
突。因为木刻分水不是个别人制定的，
是集体共识、社会公认，它们代表公众
的意愿，并刻在全体村民的记忆里，谁
违反了“木刻分水”秩序与传统，

谁就违背了公众的意愿，谁就损害了村
寨的整体利益。这是一种充满民间智慧
的和谐机制。

哈尼梯田“木刻分水”凝聚着哈尼
等少数民族先民及其一代又一代传承者
的法律文化智慧，其既古朴而又现实。
它朴素的民主、公正、守序的社会观念
和群而有序的社会分工，具有鲜明的合
理取水、有序用水、严格管水的法治智
慧；它前瞻性地保护优先、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的生态理念，生动践行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法治智慧；它
约定俗成的平等公开、权利制衡、守望
相助的分水机制，充满了有效预防和化
解社会矛盾的德法共治实践智慧，为社
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宝贵
历史经验与智慧启迪。我们今人应充分
挖掘“木刻分水制”背后的法律意义和
法治实践精髓，推动木刻分水里的法律
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利
用优秀“村规民约”“公序良俗”并结
合现代司法理念，借古喻今、借力调
解、以点带面、以面促优，全力打造以
法治为引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以本
土乡贤为依托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不断提升边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作者单位：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
民法院）

哈尼梯田木刻分水里的法律智慧
□ 田永德 文/图

司法公正，是跨越时空的人类
的共同价值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发
展 程 度 和 法 治 文 明 高 度 的 重 要 标
志。纵观中华司法文明的长河，无
论青史可考的于谦“出按江西，雪
冤囚数百”、海瑞明察秋毫审理“邵
守愚杀人案”，还是文学戏曲作品演
绎的“窦娥冤”“玉堂春”，这些平
反冤谳沉冤昭雪的历史故事传颂千
古、激荡人心，闪耀着司法官员对
事实的尊重、对法律的敬畏、对冤
屈的悲悯、对公正的追求，体现出
中华司法文明的理想法治图景：善
恶有报，司法清明。习近平总书记
指 出 ，“ 高 扬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主 体
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
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
使命。”这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神基因与法治信仰，与当代中国
以审判监督程序为代表的司法纠错
制度一脉相承，共同构筑起守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精神底色与信念传承。

历史镜鉴：传统文化中的
公正追求与纠错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法治”的
“ 荒 漠 ”， 相 反 ， 在 儒 家 “ 仁 政 ”
“ 德 治 ” 和 法 家 “ 以 法 为 教 ” 思 想
的 共 同 塑 造 下 ，“ 天 、 刑 、 礼 、
德 ” 的 中 华 法 系 确 立 了 “ 德 主 刑
辅 、 明 德 慎 罚 ” 的 法 治 理 念 ， 从

“ 法 者 ， 治 之 端 也 ”“ 德 者 ， 本
也 ”， 到“ 法 者 ， 天 下 之 程 式 也 ，
万 世 之 仪 表 也 ”“ 立 教 化 、 正 万
民 ”， 中 华 司 法 历 史 悠 久 、 源 远 流
长、博大精深，体现出系统化、哲
理化、实践化、科学化等特性，形
成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司 法 体 系 与 智 慧 ，
其中蕴含的纠错理念至今看来仍有
启示意义。

“ 援 据 佐 证 ” 的 证 据 精 神 。 尽
管古代科技落后，但优秀的司法官
员 早 已 认 识 到 证 据 的 重 要 性 。《韩
非 子》 中 便 有 “ 无 参 验 而 必 之 者 ，

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的
论 述 ， 强 调 审 慎 查 证 。《折 狱 龟
鉴》 记 载 的 三 国 时 吴 国 句 章 令 张
举 ， 不 轻 信 死 者 妻 子 “ 火 烧 夫 死 ”
的 表 面 结 论 ，“ 取 猪 二 口 ， 一 杀 一
活 ， 积 薪 烧 之 ”， 通 过 科 学 实 验 查
明 谋 杀 事 实 ， 这 正 是 古 代 “ 重 证
据、重调查”的典范。南宋宋慈所
著的 《洗冤集录》 不仅提出“狱情
之 失 ， 多 起 于 发 端 之 差 ； 定 验 之
误 ， 皆 原 于 历 试 之 浅 ” 的 深 刻 论
断，更将证据检验提升到科学实证
的高度。这种力求真相、反对主观
臆断的精神，是司法公正最原始也
是最坚实的基石。

“哀敬折狱”的人本关怀与责任
担当。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了古代司法
官 员 的 职 业 伦 理 。《孔 子 家 语 · 刑
政》 云：“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
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
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司法用刑被
视为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因此必须抱
有“哀敬”之心。欧阳修在 《泷冈阡
表》 中 写 道 ，“ 修 幼 失 父 ， 母 尝 谓
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
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
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
我皆无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
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吾不
及 见 儿 之 立 也 ， 后 当 以 我 语 告
之 。’ ” 执 法 者 “ 恤 刑 慎 杀 ” 的 良
知、“审之又审”的严谨、“人命关
天”的敬畏，通过刻骨的亲情实现着
仁爱精神的传承，相距千年，至今读
之，仍使人潸然泪下。这是法律制度
得以正确运行的温度和灵魂。

“ 录 囚 直 诉 ” 的 制 度 化 探 索 。
为纠正冤错，古代统治者亦设计了
一些制度化的渠道。西汉时开始的
自 上 而 下 的 司 法 监 督 “ 录 囚 ” 制
度，即由皇帝或上级长官定期查阅
案卷、询问囚徒，以平反冤狱。唐
代 制 度 化 的 “ 登 闻 鼓 ”“ 邀 车 驾 ”
等自下而上的申诉冤情“直诉”制
度，为蒙冤者提供了超越常规司法
层级的申诉渠道。包拯在权知开封
府 任 上 ， 为 解 决 百 姓 “ 有 状 难 告 ”

“有冤难申”，打破“凡狱讼不得径
造 庭 下 ” 旧 制 ，“ 拯 开 正 门 ， 使 得
至 前 陈 曲 直 ， 吏 不 敢 欺 ”。 尽 管 这
些制度在皇权体制下时断时续、效

果有限，但它们体现了对司法错误
不可避免性的清醒认识，以及主动
进行纠偏的初步制度尝试。

然而，历史的局限性也同样明
显。古代冤案的昭雪，高度依赖政
治 形 势 变 化 、“ 青 天 ” 式 的 官 员 能
力品格等，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岳
飞之冤，需待到宋孝宗时期才得以
昭雪；明代于谦的平反，亦需等到
明宪宗即位；文学作品中“微服私
访 ” 反 映 出 寄 希 望 于 权 力 纠 正 ；

“六月飞雪”“鬼神托梦”超自然力
量促使冤案平反更深刻折射了纠错
的脆弱性。没有体系化、制度化的
保障，仅靠偶然的纠正实现，公正
将是脆弱而不可期的。

古今融合：审判监督制度
的现代构建与文化传承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中 华 文
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
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
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
战 、 勇 于 接 受 新 事 物 的 无 畏 品
格 。” 新 中 国 建 立 的 司 法 体 系 ， 在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指导下，批
判性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
分，并充分吸收了世界法治文明的
先 进 成 果 ， 构 建 了 体 系 化 、 制 度
化、科学化的纠错机制——审判监
督程序。

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
民法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和调解书，发现在认定事
实或适用法律等确有错误的，依法
启动重新审理的程序。它不仅是诉
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的体
现，是维护司法公正“最后一道防
线”的“最后一道关口”。

从 “ 青 天 情 结 ” 到 “ 制 度 理
性 ”。 审 判 监 督 程 序 将 纠 错 的 希 望
从寄托于“包青天”式的个人，转
变为依靠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任
何符合法定情形的案件，当事人都
可以依法申请再审，法院可以依职
权决定再审，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
出 再 审 抗 诉 。 这 使 得 纠 错 过 程 从

“ 人 治 ” 下 的 偶 然 行 为 ， 变 成 了
“ 法 治 ” 下 的 常 态 化 、 可 预 期 的 制
度运作。这是从传统人治智慧向现

代法治文明的伟大飞跃。
从 “ 罪 从 供 定 ” 到 “ 证 据 裁

判 ”。 囿 于 科 技 手 段 的 匮 乏 与 司 法
理念的落后，封建司法查明事实主
要 依 赖 口 供 等 有 限 证 据 及 主 观 经
验，所有司法程序围绕获取口供展
开，“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是
普 遍 原 则 ，“ 事 须 讯 问 者 ， 立 案 同
判，然后拷讯”大行其道。现代司
法 从 制 度 上 要 求 查 明 事 实 重 证 据 、
重调查研究，刑事诉讼坚持“无罪
推定”与非法证据排除，民事诉讼
遵 循 证 据 责 任 分 配 与 “ 高 度 盖 然
性”证明标准，行政诉讼依据“明
显优势证据”，共同追求并坚守“以
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
法理念，全过程贯穿于一审、二审
及审判监督程序。

从 “ 哀 敬 折 狱 ” 到 “ 司 法 为
民”。古代的“哀敬”之心，在现代
司法理念中升华为“司法为民”的
根本宗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制度和法治体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
民 根 本 利 益 ， 保 证 人 民 当 家 作 主 ，
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
权益。党领导下的司法机关，贯彻
执行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
律，依法满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诉
求，诉讼全过程保障人民民主。审
判监督程序的设立初衷，更是为了
最大限度地纠正错误，保障公民的
合法权益。

从 “ 录 囚 直 诉 ” 到 “ 程 序 正
义”。古代的直诉渠道虽有其意，但
缺乏程序细则保障。现代的审判监
督程序则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在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
讼法均有专章予以规定，对再审的
提起主体、事由、时限、审理程序
等进行了详尽规范。这就将纠错活
动纳入法治轨道，确保了再审过程
本身的公正、公开和透明，体现了
程序正义的现代法治理念。

毛泽东同志在评价三国人物为
曹操“翻案”时指出：“我们党是讲
真 理 的 党 ， 凡 是 错 案 、 冤 案 ， 十
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
也要翻。”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
院依法纠正“聂树斌案”“呼格吉勒
图案”“张氏叔侄案”等一批重大冤
错案件，再审改判张文中、赵明利
等民营企业家无罪， 2025 年再审改

判“车超案”，发布涉民营企业产权保
护再审典型案例，无不彰显了司法机
关绝不掩过饰非、大力纠正冤假错案
的坚定决心、力度一往无前，这正是
严格公正司法“知错即改”要求在当
下最生动的实践。

迈向未来：在不断深化司法
改革中守护公平正义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司法
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司法工作的
基本原则。然而，诉讼作为事后的社
会 活 动 ， 受 到 主 客 观 种 种 因 素 制 约 ，
很多时候难以甚至无法完全还原客观
真 实 。 冤 错 案 件 在 现 有 的 历 史 条 件
下，只能是尽可能降至最低。恩格斯
在 《自然辩证法》 中指出，“我们只能
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
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
到什么程度。”当前的审判监督工作依
然面临挑战，如申诉立案难、纠错启
动难、再审改判难等问题仍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需要在不断的改革实践中
发展完善。在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中
充分发挥审判监督程序保障司法公正
的作用，重点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进 一 步 树 立 正 确 的 审 判 监 督 理
念 。 要 自 觉 把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的

“纲”和“魂”融入审判监督工作全过
程各方面，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纠错
的审判监督基本原则，用实际行动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机关勇于纠错的
态度和努力。

进一步畅通申诉渠道。细化再审
申请审查标准，增加程序的透明度和
说理性，保障申诉人的合法权益。立
案登记制改革、“有信必复”等制度让

“ 救 济 之 门 ” 开 得 更 通 畅 、 更 规 范 ，
“如我在诉”意识让司法机关转变视角
体察当事人诉求的急迫、处境的艰难
与对公正的渴求，以“如我在诉”的
态度认真办好每一起司法案件，增强
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完善
刑事申诉受案范围、立案审查标准和
案件办理程序，优化民事、行政再审
申请审查程序和办理机制，健全依职
权再审制度，真正高效精准的发现错
案、纠正错案。

进一步强化审级监督。完善审级
监 督 指 导 制 度 ， 强 化 上 级 人 民 法 院

审 级 监 督 指 导 职 能 ， 规 范 和 完 善 案
件 提 级 管 辖 和 再 审 提 审 机 制 适 用 ，
充 分 发 挥 较 高 层 级 法 院 统 一 法 律 适
用 、 防 止 地 方 保 护 的 职 能 作 用 ， 细
化 明 确 案 件 改 判 、 发 回 的 情 形 和 标
准 ， 更 主 动 、 更 有 效 、 更 精 准 地 启
动 纠 错 程 序 。 完 善 发 回 重 审 、 指 令
再 审 、 指 定 再 审 案 件 的 跟 踪 指 导 、
问 题 总 结 、 通 报 问 责 机 制 ， 进 一 步
强化规则提炼。

进一步强化审判监督对一审、二
审裁判质量的提升指导作用。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 ，“要懂得‘100-1=
0’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
摧毁九十九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
好 形 象 。 执 法 司 法 中 万 分 之 一 的 失
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应从源头上减少错误的发生，强化审
判 监 督 的 反 向 指 引 功 能 ， 促 推 侦 查 、
公诉、一审、二审就严把事实关、证
据关、法律关、程序关，竭尽所能查
明案件的客观事实，使得法律事实认
定最大限度符合客观真相，不仅把好

“最后一道防线”，更要促推筑牢防范
冤错案件的“第一道”关口。

结 语

历 史 是 一 面 镜 子 ， 它 照 见 过 往 ，
也 映 照 未 来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 源 自 于 中
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
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实 践 。” 从 于 谦 、
海瑞们平反冤狱的古代佳话，到今天
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让冤错案件得以纠
正 的 司 法 实 践 ， 变 化 的 是 时 代 与 制
度，不变的是一脉相承的对公平正义
的 深 切 渴 望 与 不 懈 追 求 。 这 份 追 求 ，
深深地融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并
已转化为坚实的制度力量。2025 年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24 年人
民法院依法纠正冤错案件再审改判无
罪 83 件 101 人 。 站 在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
我们当更有信心，在不断健全的法治
保障下，公平正义的阳光必将照耀每
一个角落。这正是我们对传统文化最
好的继承，也是对时代和人民最好的
回答！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层层相间的哈尼梯田。


